彭阳县古城镇刘沟门村、川口村、田壕村
村庄规划（2023-2035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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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
《彭阳县古城镇刘沟门村、川口村、田壕村“多规合一”实用性村庄规划（2023-2035年）》。
二、规划范围
本次规划范围为彭阳县古城镇刘沟门村、川口村、田壕村三村连片古城镇刘沟门村、川口村、田壕村三村连片的行政辖区内的全域国土空间，三村村域总面积为3004.06公顷。
其中刘沟门村国土面积为1034.51公顷，辖4个村民小组，分别为刘沟门组、旮旯河组、西洼组、东洼组。
川口村国土面积为986.69公顷，辖5个村民小组，分别为川口组、焦洼组、米湾组、王湾组、槐沟组。
田壕村国土面积为982.87公顷，辖5个村民小组，分别为田壕组、吴湾组、党沟组、杨湾组、崾岘组。
三、规划期限
本次村庄规划以2022年为基期年，规划期限2023-2035年，规划近期至2025年，远期至2035年。
四、规划方案
1、村庄类型
规划川口村为集聚提升类村庄，刘沟门村为整治改善类村庄，田壕村为特色保护类村庄。
2、规划定位
[bookmark: _Toc26930]结合三个村庄现状自然条件、区位条件、产业基础、区域产业布局及政策体系配套，以自然保护资源为前提，以农业科技为支撑，以土地综合整治、产业转型升级、人居环境整治、完善村社组织架构为抓手，在切实落实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，依托优越的区位环境和良好的优势资源，将刘沟门村、川口村、田壕村三村连片区域定位为：固原市特色种植及牛羊养殖基地、彭阳县农旅融合和整治提升样板村。
3、国土空间底线管控
（1）生态保护红线
落实上位规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340.90公顷。其中，刘沟门村涉及143.56公顷，川口村涉及197.34公顷、田壕村未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。
（2）永久基本农田
落实上位规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1060.63公顷。其中，刘沟门村涉及333.11公顷，川口村涉及366.51公顷、田壕村涉及361.00公顷。
（3）村庄建设边界
至规划期末，划定刘沟门村、川口村、田壕村村庄建设边界规模63.16公顷，其中刘沟门村20.11公顷、川口村19.60公顷、田壕村23.45公顷。
4、国土空间用地布局
规划城乡建设用地63.16公顷，均为村庄建设用地，其中刘沟门村20.11公顷、川口村19.60公顷、田壕村23.45公顷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用地11.37公顷，其中刘沟门村2.94公顷、川口村5.75公顷、田壕村2.68公顷；其他建设用地1.48公顷，其中刘沟门村0.68公顷、川口村0.10公顷、田壕村0.70公顷。
5、产业发展规划
结合刘沟门村、川口村、田壕村资源特色，打破村庄孤立发展局面，统筹三个村庄的定位和主题，引导村庄错位发展，让游客感受不同的景观和体验，使三个村产业互补，跨村协同发展。
[bookmark: _Toc22517]结合三个村庄地理位置，规划提出“一带四区，一芯多节点”的产业空间发展格局。
一带：依托川口河河谷流域耕地及滨水景观优势，引导建设农旅产业综合示范带。
四区：结合现状资源特色及产业布局打造传统农业种植区、生态林地养生区、产业综合服务区和红梅杏种植区四大功能区，依托各区产业定位及合理规划产业发展节点。
一芯：在川口村和刘沟门村中心地带建设产业综合服务中心。
多节点：依托三村内资源条件，构筑产业联动轴，促进资源高效利用，延长产业链。
6、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及传承
本次连片规划的三个村庄中，暂无涉及文物保护单位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秦腔和窑洞营造技艺和刺绣为主，在刘沟门村、川口村、田壕均有涉及。涉及的历史环境要素有3棵古树。其中有古柳树1棵、古榆树2棵，均位于川口村。
7、用途管制
（1）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耕地，确需占用的，应经村民小组确认，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后，由镇政府按程序办理相关报批手续。未经批准，不得在园地、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，不得进行毁林开垦、采石、挖沙、采矿、取土等活动。本村内划定的设施农用地应按规定要求兴建设施和使用土地，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，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。
（2）生态保护管控
禁止在红线范围内从事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活动。严格保护村内林地、湿地、陆地水域、其他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用地，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、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，做到慎砍树、禁挖山、不填湖。
（3）建设空间管制
现状村内零星的建设用地建议通过土地整理、宅基地置换等方式逐渐向村庄建设边界内集中。规划村庄建设用地应按照以下规则进行村庄建设用地空间管制。
农村住宅：规划新申请的宅基地，应在划定的宅基地范围内，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、闲置宅基地和未利用地。
根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》（2022年修订版）要求，新建住宅的宅基地面积（包括附属用房、庭院用地）使用水浇地的，每户不得超过270㎡；使用平川旱作耕地的，每户不得超过400㎡；使用山坡地的，每户不得超过540㎡。住房应体现地方特色，符合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性要求。
在路边新建农房时，距县道不少于10米，距乡道不少于5米，距村主要道路不少于3米；沿山体周边建设时，不得新增削坡建房，距山体护坡沿不少于6米；沿河溪建房时，距河溪边沿不少于15米。因道路退缩造成原有宅基地无法建房的，由镇、村另行规划村民集中建房用地，确保新农村建设健康有序发展。
产业发展：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筑密度需控制在70%以下，建筑高度不超过18米（若该经营性建设用地靠近文保单位，则限高需按文物保护相关控制要求进行调整），容积率不超过2.0。
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应经村民小组确认，由村委会审查同意，逐级报村庄规划原审批机关批准。
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：不得占用交通用地建房，在村内主要道路两侧建房应后退3米。村内供水、污水处理设施以及房屋排水接口需经村委会确认后再进行建设。村民不得随意占用垃圾收集点、公厕、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及综合服务站、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、卫生室、养老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。
弹性管控：对规划期内确定使用，但暂时无法明确具体规划用途的建设用地，采取留白方式处理，暂不确定具体规划用地性质，为未来的布局优化、项目落地预留空间。后续使用留白用地，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相关规定要求。暂时无法明确具体地块及规模边界的项目，在用地规划图中采用点位预制的方法，表达项目的类别和意向性位置，并纳入项目清单管理，后续可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再确定具体边界、规模和相应的规划管控要求。在不突破规划建设用地规模、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，村庄规划中预留一定比例的建设用地。
